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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49        证券简称：城投控股         公告编号：2019-028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江阴高新区新城镇综合开发 PPP 项目合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 日披露了《关于中标江阴高新区新城镇综合开发 PPP

项目的公告》（临 2019-001），近日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牵头人）、中

铁（上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与江阴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江阴高新区新城镇综合开发 PPP 项目合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相关主体概况 

（一）政府方： 

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住所地：江阴市长江路 201 号 

法定代表人：陈兴华 

（二）社会资本方: 

 1、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 278号 

法定代表人：荣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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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铁（上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馆路 52号 

法定代表人：沈尧兴 

3、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130号 

法定代表人：戴光铭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名称 

本项目名称为：江阴高新区新城镇综合开发 PPP项目。 

（二）项目投资 

项目总投资 367805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 73805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20.1%，政府方出资 1000万元，剩余资本金由社会资本方筹措；债务资金 294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79.9%，通过金融机构融资等方式解决。 

（三）建设内容 

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公园、绿道、水利、文教、卫生及安置房等工程

类型共计 29个子项目。 

1.道路工程 

项目区域范围拟新建、改道路 17条，宽度在 16-40米之间，总长度约 20931

米，总面积约 53.7万平方米。 

2.公园、绿道工程 

（1）蟠龙山公园：蟠龙山公园拟定位为市区级，规划用地约 64.52 万平方

米。本工程把蟠龙山东侧附属绿地一同整体考虑，最终实施面积约为 69.4 万平

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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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绿道工程：绿道工程约 20千米。 

3.水利工程 

（1）寿山河（野池河-东横河）：主要建设内容为石驳岸，规模为 1500 米； 

（2）东横河驳岸及绿化工程（镇区段及金童小学镇区段）：主要建设内容为

石驳岸及生态走廊，规模为 1700 米； 

（3）大寨河（沟通野池河）：主要建设内容为铺设涵洞及路面恢复，规模为

600米。 

4.文教、卫生、民生工程 

（1）文教工程 

①山观二中二期、三期 

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31575 平方米，其中二期 9255 平方米，三期 22350 平方

米。 

②山观实验小学金童分部二期 

项目用地面积 18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8647平方米。 

③山观实验小学本部改扩建 

项目将现有 15000平方米拆除，地上新建 15000平方米，地下 7500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37500平方米。 

④南苑幼儿园 

南苑幼儿园占地面积 120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8000平方米。 

（2）卫生工程（山观医院的改扩建） 

山观医院本次改扩建门诊及住院部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扩建后医院床位

增加至 150张。 

（3）民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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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工程主要包括东苑小区环境治理（绿化、景观、水系等）及老小区改造。 

东苑小区环境治理：在科技大道与东苑小区之间打造一个长 1000米，宽 42

米的景观绿化带，约 42000 平方米。长 800 米宽 5 米的生态水系，约 4000 平方

米。 

老小区改造：改造面积约 500000 平方米，包括小区房屋外立面翻新、小区

景观及道路改造工程等。 

5.安置房工程 

本项目用地面积 144859.3 平方米（约合 217.29 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高

层住宅、配电房、物业办公用房、地下住宅及汽车库等，总建筑面积 320829.4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80721.4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40108平方米。 

（四）项目运营 

在运营期内项目公司的运营内容包括学校、幼儿园、医院及安置房、改造小

区物业管理，道路工程、公园及绿道工程、水利工程等公共基础设施维护。 

（五）项目合作期限 

本项目合作期十五年，分为建设期和运营期两个部分。以子项目为单位，按

照“竣工一个、验收一个、运营一个”的原则，各子项目竣工验收完成之日起分

别进入运营期；其中：建设期指监理单位对子项目下达开工令之日起至该子项目

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止，本项目建设期最长不超过三年；运营期十二年指自子

项目工程通过竣工验收的次日起顺延十二年的对应日的前一日止。 

（六）回报机制 

本项目回报机制为可行性缺口补助。 

可行性缺口补助=可用性服务费+运维服务费−使用者付费 

其中，可用性服务费实际支付金额根据绩效考核评分计算支付。 



5 
 

（七）项目移交 

项目合作期满后项目公司将建设内容无偿、完整的移交给政府方或政府方指

定机构。 

三、合同各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一）政府方的权利和义务 

1、与社会资本方签署《PPP 项目合同》等协议，将 PPP 项目合同约定的江

阴高新区新城镇综合开发 PPP 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和管理维护的经营权授

予项目公司； 

2、项目公司成立后，督促政府方出资机构将注册资本按约定出资到位； 

3、监督项目公司履行项目投融资、建设及运营维护义务； 

4、制定年度监督检查工作方案，对项目公司的运营和管理维护质量进行抽

检和绩效考核； 

5、审查项目公司的年度报告； 

6、受理用户及群众对项目公司的投诉； 

7、按照本合同约定向项目公司按时足额支付可行性缺口补助； 

8、按时完成本合同约定的应由政府方承担的前期工作和项目前置程序； 

9、尽最大努力协助项目公司取得按法律规定可适用于项目公司的各项减、

免税和优惠政策； 

10、协调各相关单位、政府部门对本项目实施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 

（二）社会资本方的权利和义务 

1、负责自身出资份额以货币形式按时足额出资到位； 

2、利用自身技术、人员等优势为项目提供支持； 

3、在项目需要时，提供必要的融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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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合同中有关建设期履约保函的规定向政府方提交建设期履约保函。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对公司 2019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本项目合同的签订

和履行将为公司后续 PPP 项目的开拓和合作提供更多经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

市场竞争力。 

五、风险提示 

在本项目合作期限内，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风

险；且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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